
一、一、采购内容采购内容  
1.拜城县众泰煤焦化有限公司计划采购深度处理药剂代储代销，商务联系人：马艳艳 0997-
8634067 
二、主要商务条款二、主要商务条款  
1、交货地址：新疆拜城县、重化工工业园区、拜城县众泰煤焦化有限公司仓库(距拜城县城10公
里)。 
2、交货周期：代储代销方式，根据采购方通知15天内到货。 
3、资质证件：三证齐全，国家强制认证的产品，必须向我方提供有效资质证明。 
4、付款及质保：付款方式：（1）、中标供应商应根据受托人仓库出库单定期清点核实并开具13%
增值税专用发票，超出开票周期（凡已使用的代储代销物资二个月内必须开票）二个月的按协议价下
浮10%办理结算，超出半年的下浮30%办理结算。 
5、资质要求：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国家强制认证的产品，必须向我方提供有效资质证明。 
6、验收：按照国家相关标准和技术协议要求进行验收。 
7、运输及费用：运输方式及费用负担方式：由出卖人负责运至买受人指定的地点，现场验收交货,费
用由出卖人承担(含运费、卸车费等发生相关费用）。 
8、供应商要求：本次询比价采购只接受在河南能源集团电子商务采购平台注册并审核通过的合格供
应商，未进行注册的供应商请登陆平台进行注册并通过审核后方可报名参加。 
9、供应商不得存在下列情形之一： ①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
不同供应商参加同一包货物询价。 ②与采购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询价公正性的法人或其他组
织参加投标。 ③提供的货物和服务侵犯或违反任何第三方的工业产权、知识产权或引起索赔等。 ④
被责令停产停业的。 ⑤财产被接管或冻结的。 ⑥被暂停或取消应答资格的（含被列为河南能源化工
集团或新疆公司不合格供应商，并在禁入期内的）。 ⑦在询价截止日前三年内存在骗取中标或严重
违约行为，受到河南能源化工集团或新疆公司通报批评或投诉。 ⑧在投标截止日前三年内，发生因
供应商原因造成重大质量事故或安全生产事故的。 
10、本次采购拟签订代储代销协议，采购数量以采购方实际需求为准；采购内容详见采购明细；每
批次订货不得因数量少而拒绝或延期供货。
11、如发现所供假冒伪劣产品，则将供应的所有货物货款全部给予沉淀，不予付款。同时纳入黑名
单，不允许参与本公司任何标段的投标工作。

12、本标段无任何预付款。

13、参与本标段供应商应在报价同时填写所报产品生产厂家，否则视为报价无效。
三、其他说明三、其他说明  
1、本次采购的商务和技术要求（厂商要求、询比价条款及相关附件等信息），供应商报名前务必仔
细阅读并充分了解。如有任何疑问，可与采购方业务人员进行沟通。
2、凡参与询比价报名，却无故不按照约定日期进行报价的供应商，将作为不良记录予以记载，并可
以拒绝其参与下次报价报名，累计3次，当年将拒绝其报名资格。 
3、供应商须具备提供货物的能力，报名时需以附件形式上传相关资料（营业执照等）。报名前必须
与使用单位人员进行充分沟通确认，技术参数、规格型号、材质等必须满足使用单位技术要求；签订
合同后所提供产品不符合使用方要求应无条件退货或调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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